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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2013 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全体

委员会审议阶段合并辩论修正案的发言全文（八）（只有中文） 

2014年 7月 14日（星期一）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七月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就《2013 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全体委员会审议阶

段第 10、13及 18条修正案的发言全文： 

 

代主席： 

 

  政府建议就《条例草案》第 10、13 及 18条作出修订，修正案内容已载

列于发送给各位委员的文件内。有关的修订旨在订明以一份文书取得或购买

住宅物业连车位的交易若符合指明条件，有关车位可获豁免缴交双倍从价印

花税。有关豁免规定不适用于香港永久性居民联同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近亲

的住宅物业连车位的交易。此外，因应加入有关住宅物业连车位的豁免安排，

我们建议对其他有关的条文作出相应修订。 

 

  刚才涂谨申议员提出的两项修正案，第一项旨在收紧政府当局建议的为

香港永久性居民购买住宅物业可获豁免缴交双倍从价印花税的安排，使豁免

只局限于一份文书中的一个住宅物业（不论是否连车位）；并使豁免适用于香

港永久性居民联同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近亲的住宅物业交易；而第二项修正

案则旨在扩大豁免双倍从价印花税的适用范围至香港永久性居民联同其非香

港永久性居民近亲购买住宅物业连车位的交易。政府对上述两项修正案均不

表赞同。 

 

  根据《条例草案》，购买住宅物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只要他们是代表自

己行事的，而且在购买有关住宅物业当日并非香港其他住宅物业的实益拥有

人，便可获豁免双倍从价印花税，不论有关交易的文书是否涉及多于一个住

宅单位。 

 

  我们理解涂议员及个别议员的关注，有关豁免安排会否与政府推出双倍

从价印花税措施的理念不一致，以及让炒卖物业的人士有机可乘。我想指出，

政府不赞成将现时《条例草案》下提供的豁免，收紧为只容许一份交易文书

内的单一住宅物业可获豁免双倍从价印花税，是出于多方面的考量，当中包

括： 

 

（一）从政策而言，建议的双倍从价印花税措施，是建基于现行的从价印花

税制度，秉承《印花税条例》下以交易文书为基础征收印花税的固有特质，



即如一份交易文书只涉及住宅物业，不论当中涉及的住宅物业数目多寡及不

论它们是否不可分开的物业，该份文书内的所有物业单位会被视为单一整体

交易，税务局会按其总代价征收印花税。 

 

  在不影响印花税制度以交易文书为基础征收印花税这根本原则的前提

下，为达致加强管理需求的效果，政府于是向所有涉及住宅物业或非住宅物

业的交易文书，一律征收双倍从价印花税，以管理已购买住宅物业的人士的

需求。然而，为了照顾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置居需要，我们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提供豁免，有关豁免取决于买家在购买住宅物业当日，在香港是否拥有其他

住宅物业，而非取决于有关的交易文书所涉及的物业数目。这是我们一贯的

政策目标； 

 

（二）从制度而言，修正案并没有界定何谓「一个住宅物业」，容易造成灰色

地带，例如未分契的一幢三层村屋，是否应视之为单一住宅物业呢?若购入的

是一个地段，又应如何处理呢﹖这些情况未见得在修正案中得到妥善处理，

会造成不少执行上的困难； 

 

（三）从实际层面而言，对于没有拥有其他住宅物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我

们不能妄顾他们在购买居所时，需要以同一交易文书购入多于一个住宅物业

单位的可能性（例如毗邻单位或同一屋苑内的不同单位），以配合其个人或家

庭等相关考虑。若我们在缺乏客观基础的情况下，简单地一刀切把同一文书

中的第二个及以上的住宅物业纳入双倍从价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可能会出现

误中副车的情况（包括毗邻单位和三层分契村屋等）； 

 

（四）从市场信息而言，鉴于物业市场非常敏感，任何对双倍从价印花税措

施所作的改动，均可能对市场产生莫大的影响，令市场接收的信息混乱，亦

令市民无所适从，尤其是如以文书中涉及住宅物业的数目来收紧豁免，这形

同「加辣」，对市场处理物业交易的一贯做法带来不明朗因素； 

 

（五）从避税风险而言，政府推出一系列需求管理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针对

不同买家的不同需求，环环相扣、相辅相成，以达致打击炒卖和管理需求的

目标。若买家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包括公司买家），他们不但须就购买住宅

物业的交易文书缴付买家印花税，更须缴付双倍从价印花税。若买家在三十

六个月之内将其持有的住宅物业出售以便重新购置其他住宅物业，他们亦须

就出售物业的交易文书，缴付额外印花税。 

 

  我们认为以个人名义，透过同一交易文书购入多于一个住宅单位以绕过

双倍从价印花税，从而进行炒卖活动的安排，投资风险不少。鉴于炒卖活动

已受制于额外印花税措施，有关避税风险的关注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处理。 



 

  在此，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统计数字，或许有助释除个别议员的疑虑。

自推出双倍从价印花税措施（即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零一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期间，共有约 52 700宗住宅物业交易，其中只有 3.4%(即约 1 800

宗)在同一交易文书涉及多于一个物业。而该 1 800宗交易中，有接近九成半

个案（即约 1 700 宗）的买家为香港身份证持有人，他们的个案大都涉及住

宅单位连车位或天台（约 1 400 宗）、相连或复式住宅单位（约 100宗），以

及村屋等（约 200宗）。根据现时政府修正案所反映的调整方案，住宅连车位

的个案大致上已获得处理。若把同一交易文书中的第二个及以上的物业纳入

双倍从价印花税的征税范围，便会殃及约 300 宗涉及相连或复式单位或村屋

等个案。至于买家为非香港身份证持有人（包括公司和海外人士）的个案（约

100 宗），他们不但须就购置住宅物业的交易文书缴付买家印花税，更须缴付

双倍从价印花税。 

 

  总的来说，在考虑了以文书为基础的印花税制度、整体需求管理措施的

相互牵制作用、市民购买居所的需要和对市场发放的信息等各项因素后，政

府并不赞同为施行双倍从价印花税措施，而对以一份交易文书购入多于一

个住宅物业的情况另设限制。 

 

  接，我想回应涂议员的第二项关乎对住宅物业连车位的豁免安排的修

正案。根据《条例草案》以及税务局的现行做法，当代表自己行事且并没拥

有香港其他住宅物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一份交易文书购入住宅物业连车位

时，若该住宅物业和车位是分开和不同的物业，则有关交易中的住宅物业可

获豁免双倍从价印花税，而车位因属非住宅物业不获豁免。 

 

  在详细考虑法案委员会的意见，且平衡现行的物业印花税制度、照顾市

民置居需要和维护措施成效之后，我们决定秉承现时《条例草案》为住宅物

业提供豁免的精神，连带照顾以一份文书购买住宅物业连车位的人士的需要，

豁免当中车位的双倍从价印花税。然而，考虑到车位本属非住宅物业的性质，

有关豁免必须从严制定，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买家是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在购买有关住宅物业和车

位当日并非香港任何其他住宅物业和车位的实益拥有人； 

 

（二）有关豁免以一个车位为限，不论买家购入该车位是否自用或是否首次

购入车位；及 

 

（三）有关车位必须连同住宅物业以一份文书购入，不论该车位是否坐落于

同一住宅物业发展之内。若一份文书涉及多于一个车位，即使连同住宅物业



一并购入，当中的所有车位将不获豁免。 

 

  涂议员建议让香港永久性居民联同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近亲购买住宅物

业连车位的交易，亦可受惠于上述的豁免安排，实质上是把豁免的适用范围

扩大，有违我们从严制定豁免的立场。因此，我们不能接纳涂议员的修正案。 

 

  我希望各位委员能够理解政府当局的立场，反对涂议员的两项修正案。 

 

 

完 


